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行政印章使用申请表
	用印部门
	
	经办人
（联系方式）
	

	印章类别
	（院章□、钢印□、院长人名章□）
	用印时间
	

	材  料  名  称
	报往单位
	份 数

	
	
	

	
	
	

	用印材料说明：
（对外报送材料涉及数据信息的，请提供经评建办签字盖章的《对外报送材料登记表》复印件。）

	用印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意见：
签  字：            公  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院领导审批意见：
签  字：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办党政主要负责人审批意见：
签  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院办分管院领导审批意见：
签  字：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如收入证明、在职证明盖章，须提供加盖教工部（人事部）公章的证明留存。
学院办公室制
